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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

事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第五十三年 

议程项目 40 61 71和 76 

联合国同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的合作 

塞浦路斯问题 

全面彻底裁军 

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 

1998年 4月 24日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俄罗斯联邦提出的 关于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实行非军事化和保障

其居民安全的提案  

 请将此建议及本函作为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40 61 71 和 76 的文

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拉夫罗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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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998年 4月 

俄罗斯联邦提出的 

关于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实行非军事化 

和保障其居民安全的提案 

 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实行非军事化是公认的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关键因

素  

 1977 和 1979 年塞岛两族的高级别协议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都要求实行非军

事化,以在塞浦路斯联邦国的框架内在塞浦路斯为塞岛全体居民确立同等程度的安

全 两族间真正互相信任和合作的气氛  

 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实行非军事化将由安全理事会主持的协调一致的国际保障

制度保证  

原则基础 

 (a) 除海岸警卫团(队)之外,联邦共和国将不拥有联邦武装部队 海岸警卫团

(队)的任务 组成 兵力 武器和部署将由联邦法律作出规定  

 (b) 联邦共和国将不拥有任何预备部队 将不对公民进行任何军事或准军事

训练  

 (c) 联邦共和国和各联邦主体将拥有警察部队; 

 (d) 联邦共和国和联邦主体的安全将得到保证  

执行措施 

 1. 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塞岛两族以及希腊和土耳其参加达成一项关于非军事

化的具体要素和阶段的协议,其中将特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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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定在成立联邦共和国之前撤出现行条约中未规定留驻的所有非塞人武

装部队的时间表; 

 - 确定削减 直到彻底解散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部队的时间表,并将其武器

和军事装备交给联合国部队保管; 

 - 停止执行两族的军事建设方案,将现有的军事设施和建筑移交民政当局使

用; 

 - 停止购买武器  

 2. 设立一个由塞岛两族 保证国 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参加

的观察与核查委员会  

 3. 由土耳其和希腊承诺完全停止在塞岛及其附近的军事活动,并由联合国进

行监测  

 4. 维持 1960 年 保证条约 和 同盟条约 的效力,并可以协议作出与塞

浦路斯的非军事化有关的增补和改动  

 5. 由安全理事会修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规

定,以反映新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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